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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 年）》

（公布稿）

一、名城概况

孝义古城城址确址至今约有 1500年的历史。自“明景泰

初重建”，明清两代反复修缮延续至今。古城“一主二副”“内

城外郭”“三口九坊”“六门八楼”“九街十巷”的基本脉络格局

肌理清晰，是中国传统古城空间结构的典型代表，古城院落

布局严谨、构造精良、雕刻生动、内涵深厚、风格独特，是

我国北方县城建设难得的活态县城留存艺术品与建筑艺术

风格变迁的重要实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2009年孝义历

史文化名城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

二、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孝义市域范围，即孝义市行政辖区，总面积

945.8 平方公里。重点范围为历史城区及周边区域，范围北

起新安街，南至时代大道，西起永安路，东至东关村，其中：

孝义历史城区总面积 118.5 公顷。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2片，

其中，孝义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历史城区内，核心保护范

围面积为 20.52 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为 97.98 公顷。贾

家庄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历史城区外，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为 9.3

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为 12.28公顷。

三、规划期限

近期至 2030年，远期至 2035年。

四、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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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区域统筹、系统保护的原则；坚持保护第一、真实

完整的原则；坚持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的原则；坚持科学规

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五、保护目标

系统完整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遗产。正确处理古城保

护与发展建设的关系，强化孝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地

位；加大保护力度，全面保护各类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古城

自然环境、历史格局与特色风貌，重点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积极探索小规模、渐

进式、有机的古城保护更新模式，妥善处理好改善古城人居

环境与保护古城历史环境的关系。

六、历史文化价值特色

(一)历史文化价值

格局完备：中国古代县城空间形制与格局的典型代表；

山水传脉：山水文化与“孝义”精神相融合的经典范例；以

义制利：商贸文化与民俗道德融汇共生的传统图景；武备文

荫：军事防御与地方风景统筹营建的人居智慧；星火燎原：

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历史印记。

(二)历史文化特色

“城、河、湖”一体的山水人文格局；“中阳”居中，

街巷纵横的活态历史场景；题额文释，道德劝勉的精神文化

空间；“文化三绝”，多元富集的非遗传承佳地；军民同心，

革命精神的当代教育基地；风格独特、技艺超群的建筑建造

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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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对象

(一)山水环境和景观资源保护

1.山体保护

（1）保护吕梁山的山系形态，以山脚线现状为基准，

划定山体保护边界线，严禁破坏地形地貌和山体绿化，加强

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

（2）重点保护中心城区及风景名胜区内的山体。

（3）保护城市与周边山体要素的视线通达性，塑造连

续的“城、山”文化景观。

2.河湖水系保护

重点保护孝河河道的自然走向并注重城市滨水空间整

体环境的营造。

3.周边景观资源保护

保护金龙山风景区、山西孝河国家湿地公园、山西孝义

胜溪湖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

(二)历史文化名村及传统村落保护

保护已公布的 10 处中国传统村落：贾家庄村、宋家庄

村、白壁关村、临水村、官窑村、昔颉堡村、高阳村、小垣

村、司马村和大孝堡村，严格保护其中的 4处省级历史文化

名村：宋家庄村、昔颉堡村、官窑村、高阳村。

保护推荐的石像村、下令狐村、王才堡村、元金村和东

安生村 5处传统村落。

(三)历史文化线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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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文化线路 2条，即汾孝介驿道文化线路和孝宁

陕驿道文化线路。

(四)历史城区保护

1.历史城区范围

孝义历史城区以古城历史上“三坊三厢”范围为基础，

以部分护城河外围和街巷为界线，主要包括主城、西关城、

南关城，面积 118.5公顷。根据保护需要划定环境协调区，

确保整体风貌和谐，范围为北起新安街，南至时代大道，西

起永安路，东至东关村，面积 100.1公顷。

2.保护内容

保护历史城区传统格局风貌：包括孝义古城历史格局、

街巷肌理、主要轴线、水系形态，以及传统公共、民居建筑

布局和风貌等。

(五)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保护展现城市建设不同历史阶段风貌特色的 2片历史文

化街区，包括孝义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和贾家庄历史文化街区。

1.孝义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界限

孝义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共计 118.5 公顷，其中

核心保护范围以传统风貌保存完好且集中成片的中城大街

和西关正街沿街为主，包含窑上村散点分布的重要历史院落，

面积 20.52公顷。建设控制地带以古城历史上的“三坊三厢”

范围为基础，以部分护城河外围和古城街巷为界线，北起北

门街，东至楼东街，西至西门街，南至南稍门，面积 97.9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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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家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界限

贾家庄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以现存历史建筑

集中区域为界限，以驿道为轴线，包括西门外路南关帝庙与

地藏王庙，面积共计 9.3 公顷。街区建设控制地带位于贾家

庄历史建筑集中区边界以外，北起胜溪街以北铁路，南至时

代大道，西达孝汾大道，东至五队小坊，面积为 12.28公顷。

(六)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孝义市域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54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4处，包括中阳楼、天齐庙、三皇庙、慈胜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包括寂照寺、临黄塔与小垣西庙；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13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12 处和尚未核

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411处。

(七)历史建筑保护

保护孝义市已公布的第一批历史建筑 45 处，第二批历

史建筑 46处和推荐历史建筑 32处。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 10类 6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中国家级

保护项目 4项、省级保护项目 10项、市级保护项目 17项、

县级保护项目 31 项以及老字号、历史名人文化等无形文化

遗产。

(九)其他类型文化遗产保护

1.军事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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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古校军场（校军场遗址）、古寨堡（相王堡址）、

古烽堠（西铺头烽火台、道相烽火台、小王营烽火台等）等

军事文化遗产 13处。

2.水利及灌溉工程遗产保护

保护孝河、曹溪河、文峪河等自然河流以及与河道治理

相关的水利工程，保护张家庄水库、古城护城堰等防洪及灌

溉工程遗产 13处。

3.古树名木保护

保护胜溪湖街道宜兴村、高阳镇临水村、下栅乡下栅村

等地的 195棵古树。

4.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历史地名、古村镇地名、红色地名及近现代重要地

名、著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等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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